
97、98年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自主電子化申報、審查、勾稽管理實務導入暨作業制度改善計畫
[bookmark: _Toc217289482]容器販賣業及連鎖速食店業資源回收法規與稽查作業說明會
報名資訊
主辦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執行單位：環資國際有限公司
一、目的：
環保署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第2項公告「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容器或乾電池販賣業者範圍、設施設置、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以及「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，規定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，並執行資源回收工作。為避免業者因不熟稔相關法規而誤觸法規遭到罰款，環保署特地辦理「容器販賣業者與連鎖速食店業資源回收法規與稽查作業說明會」，冀藉此對業者及各地方環保局宣導相關法規、稽查注意事項與罰則，避免業者受罰，並有助於企業提升環保優質形象。
二、對象：
(一) 容器販賣業者 (包含量販店業、超級市場業、連鎖便利商店業、連鎖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、交通場站便利商店業、汽機車加油站、汽機車加油站包裝飲料販賣業、連鎖飲料店業及飲料自動販賣機業)。
(二) 連鎖速食店業。
(三) 各地方環保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。
三、舉辦時間與地點：
	場次
	時間
	地點
	地址

	北1場
	7/19(五) 14:00
	基泰國際商務中心
	台北市衡陽路51號11樓

	北2場
	7/22(一) 14:00
	基泰國際商務中心
	台北市衡陽路51號11樓

	中1場
	7/25(四) 14:00
	台中世界貿易中心
	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

	中2場
	7/26(五) 14:00
	台中世界貿易中心
	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

	台南場
	7/29(一) 14:00
	外貿協會 台南辦事處
	台南市成功路457號15樓

	高雄場
	7/30(二) 14:00
	高雄商務會議中心
	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5號


五、報名方式：
(一)網路報名：請至環保署「資源回收網」(網址: http://recycle.epa.gov.tw) 的「活動連結」報名。
(二)電話報名：請洽執行單位，聯絡電話：02-6630-8000轉213 黃先生，或洽環保署回收基管會，聯絡電話：02-2370-5888轉3314顏小姐或3317蕭先生。 
六、會議議程：
	時間
	課程內容

	14:00~14:20 (20分鐘)
	集合報到

	14:20~14:30 (10分鐘)
	環保署致詞

	14:30~15:20 (50分鐘)
	容器販賣業者法規與稽查作業說明

	15:20~15:30 (10分鐘)
	休息 (提供茶點)

	15:30~16:20 (50分鐘)
	連鎖速食店業者法規與稽查作業說明

	16:20~16:50 (30分鐘)
	案例說明及綜合討論

	16:50~
	賦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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